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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6 年研究生企业专项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 

各二级单位： 

2016 年各类研究生企业专项奖学金评定工作现已开始。请各二

级单位根据通知要求组织评定工作。相关事宜如下： 

一、评定范围 

我校全日制境内统招研究生 

二、基本条件 

1、热爱祖国，立志于中医药事业发展； 

2、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
3、诚实守信，思想道德品质优良； 

4、德育考核合格，无违纪处分。 

三、奖励标准及具体条件 

1、创新类 

新奥创新奖学金      标准：5000 元/人/年    20 人 

评选条件：为激发广大研究生科研创新热情，用于奖励在学期间

在学术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、创新成果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生。

评定范围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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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被国际高水平检索收录期刊影响因子最高的卓越论文

成果； 

（2）负责校级以上课题，且具有国际检索收录或国内核心期刊

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成果； 

（3）获得市级以上创新创业类竞赛表彰奖励。 

以上论文成果须正式发表，由我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（署名我校

为第一作者单位）完成，所有成果时间范围为 2015 年 9 月-2016 年 8

月。 

2、励志类 

新奥励志奖学金      标准：2000 元/人/年    100 人 

评选条件：用于奖励家庭经济困难，学习刻苦努力，成绩优秀，

自强不息的优秀研究生。励志类奖项评定过程中综合考虑家庭经济情

况与学习成绩。 

评定范围为实行新的奖助政策的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，以及 2016

级中药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。 

申请者需提供：由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认证的高等学校学生与家

庭情况调查表或其他相关困难证明，如：低保证、失业证等。 

3、综合类 

一方精华奖学金       标准：2000 元/人/年    30 人 

用于奖励实践能力强，在参与社会工作中贡献突出，具有奉献精

神，主要先进事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研究生。评选方式采取学院

推荐和学生自荐相结合的方式。 

四、名额分配（详见附件一） 

五、相关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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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学生对照参评条件，填写相关申请表提交学院进行评审，学

院审核、择优评定后的拟获奖学生名单，在学院范围进行公示，无异

议后上报研工部。 

2、创新类奖学金学术成果不得重复参评。 

3、评奖期间设立咨询、投诉信箱和电话，受理学生咨询和投诉。

电话：64286423，邮箱：bucmyjsjz@163.com。 

4、报送说明：①励志类及综合类奖学金评定结果汇总表以学院

为单位报送至研工部，申请表及支撑材料学院留存备查；②一方精华

奖自荐学生申请表直接交至研工部；③新奥创新奖学术成果证明材料、

申请表及汇总表以学院为单位报送研工部。④所有材料请于 11 月 21

日前纸质版签章交至研院 221 室，电子版发送 bucmyangong@163.com。 

附件一：各学院名额分配 

附件二：申请表及汇总表 

 

 

研究生院  研究生工作部 

2016 年 1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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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2016 年研究生企业专项奖学金各学院名额分配 

学院 新奥励志奖 一方精华奖 新奥创新奖 

基础医学院 ─ 4  

根据申报情况综合

排序评定。 

符合条件 1的：推

荐国际高水平检索

收录影响因子 2.4

以上期刊发表的论

文； 

符合条件 2的：推

荐国际检索收录影

响因子 1.0、国内

核心 0.7以上期刊

发表的论文 

中药学院 2 5  

针灸推拿学院 ─ 1  

管理学院 ─ 1  

护理学院 ─ 1  

人文学院 ─ 1  

第一临床医学院 36 4  

第二临床医学院 18 2  

第三临床医学院 11 1  

中日医院 11 1  

广安门医院 10 1  

西苑医院 5 1  

北京中医医院 5 1  

望京医院 2 1  

 

 


